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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沃伦法院刑事诉讼革命的困境与反思

刘　磊

　　内容提要：一般认为，在沃伦法院时期，美国最高法院法官在宪法判例中积极进行扩

张解释，扩充了被告人沉默权、排除违法证据、律师帮助权等基本权利。实际上，沃伦法院

刑事诉讼判例真实的历史是：为维护联邦制稳定，通过判例促成守法政府与有限政府，避

免行政权力在刑事司法中肆意侵犯公民人权，以回应美国当时的种族平等权运动。反种

族歧视运动间接影响了沃伦法院的刑事诉讼判例结果。总体而言，在将宪法修正案的多

数条款适用于各州的同时，沃伦法院的刑事诉讼革命至少是部分失败的，主要在于司法审

查标准上的矛盾、司法哲学上的局限性以及试图制定警察执法规范等原因所导致。参鉴

沃伦法院的成败得失，我们既可以在合理确立法官的功能定位时追求实现个案正义，又能

够在寻找改革的契机缓和个人权利与公共安全的冲突，以及为刑事被告人诉讼权利的保

障创造条件等方面做出进一步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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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刑事诉讼法学界，沃伦法院时期（１９５３－１９６９）的宪法判例通常被学者视为权利革

命的典范。然而，其真实的历史面目与成因却相较复杂。〔１〕 在上世纪 ６０年代前后，以首

席法官厄尔·沃伦（ＥａｒｌＷａｒｒｅｎ）为代表的共和党法官们不仅扩充了美国联邦宪法条款

中的人权保护内涵，亦加速了美国联邦与各州刑事诉讼的正当程序化进程。二战后，美国

刑事诉讼法之所以很快成为其他国家刑事诉讼改革的参照蓝本，一方面是由于美国政治、

经济、文化大国的国际影响力，另一方面是由于沃伦法院刑事程序判例所体现的正当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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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厄尔·沃伦任职美国最高法院期间，联合其他法官积极推动各州刑事司法的正当程序变革。从刑事诉讼判例的

结果观察，沃伦法院时期宪法人权保护条款被陆续适用于各州，美国各州的刑事诉讼程序经历了最为动荡却也

变革最深的转型时期。ＳｅｅＹａｌｅＫａｍｉｓａｒ，ＨｏｗＥａｒｌＷａｒｒｅｎ’ｓＴｗｅｎｔｙＴｗｏＹｅａｒｓｉｎＬａｗ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ＡｆｆｅｃｔｅｄＨｉｓ
ＷｏｒｋａｓＣｈｉｅｆＪｕｓｔｉｃｅ，ＯｈｉｏＳｔａｔ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Ｌａｗ，Ｖｏｌ．３（２００５），ｐｐ．１１－１２．



与保护人权思维。〔２〕 如果从其经典宪法判例的世界影响力分析，沃伦法院的刑事诉讼判

例对其他国家的影响力无疑是极为深远的。但是，沃伦法院时期的宪法判例虽宣示了被

告人的沉默权、律师帮助权、申请排除违法证据等权利，但因共和党法官的传统司法哲学

立场上的局限性，却也造成长期的学理争议与实践困境。

我国２０１３年刑事诉讼修法受到域外法治经验的影响，例如“尊重与保护人权”、“非

法证据排除”、“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定罪“排除合理怀疑”等内容均已明确写入我国刑事

诉讼法典，沃伦法院的人权理念与判例对我国刑事诉讼法学术界亦有一定影响。对于仍

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刑事诉讼而言，有必要洞察美国刑事诉讼革命的真实历史与成败得失，

避免走歧路。

一　沃伦法院刑事诉讼判例的演变及成因

早在 ２０１３年我国《刑事诉讼法》修订前，中国刑事诉讼法学术界倾向于视沃伦法院

为“权利革命”的典范，认为在“反多数困境”的情况下，沃伦法院依然奉行“司法能动主

义”，积极推进刑事司法的正当程序化与人权保护。〔３〕 同样，在美国刑事诉讼法学界，亦

有不少学者将厄尔·沃伦担任首席法官时期的美国最高法院视为自由派法院，认定沃伦

法院判例引发了二战后的美国刑事诉讼革命。〔４〕 不过，如果对沃伦法院的真实历史进程

与法律思维进行剖析，沃伦法院却并非反多数困境的英雄。相反，沃伦法院之所以扩张刑

事被告人权利，与其维护联邦制以及强调“守法政府”、“有限政府”的司法哲学有关，扩张

解释刑事被告人的基本权利并非沃伦法院判例的主要立论基础，沃伦法院更倾向于强调

公共安全与个人权利间的平衡。

（一）沃伦法院促成《权利法案》多数权利条款陆续适用于各州

早在１７９１年，美国国会通过《权利法案》，其中第四修正案明确规定：“公民的人身、

住宅、文件和财产不受无理搜查和扣押的权利，不得侵犯。除依照合理根据，以宣誓或代

誓宣言保证，并具体说明搜查地点和扣押的人或物，不得发出搜查和扣押状。”〔５〕但由于

美国系典型的联邦制国家，《权利法案》最初只能约束联邦政府而并不能直接约束各州，

直至１８６８年第十四修正案被适用于各州后，情况才开始有所不同，《权利法案》的人权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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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沃伦法院作出“马普诉俄亥俄州”、“吉迪恩诉温瑞特”、“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等宪法判例后，美国刑事司法

上的权利革命进入转型变革期。在沃伦法院以前，美国刑事司法中警察刑讯逼供、私闯民宅、非法窃听等现象屡

有发生，法院有时则沦为警察暴力的“橡皮图章”（审查时往往例行公事），正如美国学者评价：“沃伦法院之前，

当宪法与刑事程序遭遇，如同泰坦尼克号撞击到冰山”。ＳｅｅＬａｗｒｅｎｃｅＭ．Ｆｒｉｅｄｍａｎ，ＣｒｉｍｅａｎｄＰｕｎｉｓｈｍｅｎｔｉｎＡ
ｍｅｒｉｃａｎＨｉｓｔｏｒｙ，ＮｅｗＹｏｒｋ：ＢａｓｉｃＢｏｏｋｓ，１９９３，ｐ．２９５．
参见刘慧英、任东来：《能动还是克制：一场尚无结果的美国司法辩论》，《美国研究》２００５年第 ４期；王兆鹏著：
《美国刑事诉讼法》，台湾元照出版公司２００７年版，第２－３页；陈瑞华著：《比较刑事诉讼》，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３０－３９页。
ＭａｒｋＴｕｓｈｎｅｔ，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ｏｎｔｈｅＮｅｗ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ｉｎ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Ｇｅｏｒｇｅｔｏｗｎ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
９４（２００６），ｐｐ．１６２７－１６２８；ＷｉｌｌｉａｍＪ．Ｓｔｕｎｔｚ，ＴｈｅＵｎｅａｓｙ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ａｎｄ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Ｊｕｓ
ｔｉｃｅ，ＹａｌｅＬａｗＪｏｕｒｎａｌ，Ｖｏｌ．１０７，Ｉｓｓｕｅ１（Ｏｃｔｏｂｅｒ１９９７），ｐｐ．１－５４．
参见美国１７９１年《权利法案》第四修正案。



护条款才陆续对各州产生法律效力。〔６〕

除第十四修正案外，其他修正案是否能够直接适用于各州，这直接影响到联邦法院刑

事诉讼判例对各州的法律效力。在美国宪法史上，“选择性合并”仍是处理宪法修正案对

各州法律效力的基本原则。根据“选择性合并”原则，除第十四修正案“正当法律条款”之

外，《权利法案》规定的陪审团审判权、禁止不合理的搜查与扣押、被告人律师帮助权、禁

止双重追诉、与证人对质权等诸项权利，由各州自主决定是否采用，联邦法院判例不能直

接适用于各州。从《权利法案》生效直至二战前的一个半世纪间，其对各州实际的法律效

力与影响力均相当有限，多数民权保护条款仍处于睡眠状态。〔７〕 但是随着美国联邦最高

法院司法审查权的历史形成与发展，《权利法案》中的重要民权条款经过联邦最高法院判

决，多数内容被陆续合并于第十四修正案的“正当法律程序”条款，最终适用于各州。例

如，在１９６６年“吉迪恩诉温瑞特”案中，《权利法案》第六条中的聘请律师权被美国最高法

院根据第十四修正案进行扩张解释，贫穷被告人免费获得律师辩护的权利适用于各州，各

州法院在重罪案件审理中必须为贫穷被告人指定律师。但是，根据“选择性合并”规则，

未被第十四修正案所合并的权利不得强制各州执行。例如，如果是警方剥夺律师在场权

而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情形，是否必须排除有罪供述仍然由各州法院自行决定，非法证据排

除规则只适用于联邦法院而不强制适用于各州法院。〔８〕

虽然，在 １９５３年之前，联邦最高法院已经通过宪法判例扩充了刑事被告人的一些权

利，例如“威克斯诉美国”〔９〕、“鲍威尔诉阿拉巴马州”〔１０〕、“沃尔夫诉科罗拉多州”〔１１〕等案

件中，联邦法院赋予刑事被告人申请排除违法物证、死刑案件强制指定辩护律师、禁止刑

讯证据成为判决依据等权利，〔１２〕但联邦法院的判例原则上仍不得强制适用于各州。在各

州刑事诉讼实践中，不仅侦查机关在拘捕、讯问、搜查程序中通过暴力或暴力威胁获取的

证据最终能够作为有罪判决的依据，侦查机关刑讯、凌辱犯罪嫌疑人的情形亦时有发生。

在各州，各级法院消极审查侦查行为，沦为警察违法行为“橡皮图章”的情况并不鲜见。

上世纪６０年代之前的美国法律界，“刑事诉讼”只是指法院的审理程序，逮捕之前的侦查

程序则被视为警察收集证据的程序，游离于正式的司法程序之外，律师与法官通常不予

关注。〔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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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沃伦法院时期刑事诉讼革命之演变

如前所述，在沃伦任职最高法院之前，只有《宪法第十四修正案》才能直接适用于各

州。但《宪法第十四修正案》“正当法律程序”条款毕竟较为抽象，“不经正当法律程序，不

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在州管辖范围内，也不得拒绝给予任何人以平等法律

保护”的具体内涵需要个案正义的印证与推演。〔１４〕 虽然，宪法第四、第五、第六和第八修

正案分别规定了“人身、住宅、文件、财产不合理的搜查与扣押”、“大陪审团起诉、不自证

其罪、禁止双重追诉”、“迅速审判、对质权与律师权”、“公正陪审团”、禁止“超额保释金”

与“异常残酷非同寻常的刑罚”等诸多权利，但要将诸修正案适用于各州，必须是以州政

府的行为被判定违反“正当法律程序”为前提。在上世纪 ６０年代前后，宪法修正案的多

数条款通过宪法判例陆续适用于各州，沃伦法院的法官们功不可没。〔１５〕

１．美国独特的司法审查传统与刑事诉讼革命的关联

与德国的违宪审查方式不同，自 １８０３年通过“马伯里诉麦迪逊”案美国联邦最高法

院确立宪法审查权伊始，审查法体系间的相互融贯性与消解立法条文的冲突就不是美国

宪法法院的主要目标，宪法条款下的个案正义与利益衡量才是美国最高法院的功能定

位。〔１６〕 美国联邦法院以“一次一案”与“逐案审查”思维在具体诉讼中审查政府行为是否

违宪，与德国等成文法国家强调法条间协调融贯的理路迥异，美国违宪审查更追求宪法判

例的个案作用。〔１７〕 美国并无一部同时适用于联邦与各州的刑事诉讼法典，宪法判例对美

国联邦与各州刑事诉讼程序的影响更为直接与深远。

在批判法学派“法即政治”的理念影响下，有学者从宏观上分析沃伦法院的政治倾

向，认为沃伦法院的判决过程具有明显的政治自由主义倾向，判决结果极易引起司法政治

化运动。〔１８〕 研究美国政治的学者倾向于认为，沃伦法官既是热门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

又具有长期担任检察总长与州长的经验，对刑事诉讼中警察滥用暴力情形比较熟悉并深

恶痛绝，才在任职最高法院法官后通过宪法判例来吓阻警察滥用权力。〔１９〕 不过，就美国

独特的宪法法院运作机制与释法过程而言，传统政治学者简单地将最高法院区分为自由

派与保守派，认定美国沃伦法院刑事诉讼革命是自由派或司法能动主义的胜利，并不符合

美国最高法院的真实历史，亦忽略了宪法审查过程复杂而微妙的变化与不同法官内心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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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美国１８６８年宪法第十四修正案》。
ＭｏｒｔｏｎＪ．Ｈｏｒｗｉｔｚ，ＴｈｅＷａｒｒｅｎＣｏｕｒｔａｎｄｔｈｅＰｕｒｓｕｉｔｏｆＪｕｓｔｉｃｅ，（ＮｅｗＹｏｒｋ：ＨｉｌｌＡｎｄＷａｎｇ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１９９８），ｐｐ．
９１－９８．
ＳｅｅＨｅｒｂｅＷｅｃｈｓｌｅｒ，ＬｅａｓｔＤａｎｇｅｒｏｕｓＢｒａｎｃｈ：ＴｈｅＳｕｐｒｅｍｅＣｏｕｒｔａｔｔｈｅＢａｒ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Ｙａｌｅ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７５
（１９６６），ｐｐ．６７２－６７６．
“一次一案”司法审查模式以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孙斯坦（Ｓｕｓｔｅｉｎ）为代表，他主张“司法最小主义”，法官尽
量作出“窄而浅”的判决，不要试图去作出“宽而深”的判决，复杂的问题与政治因素留给议会或民主程序去解

决，法院应当恪守一种“消极美德”，尊重立法机关与民主程序，避免法官的司法过程沦为政治理念的实践。Ｓｅｅ
ＣａｓｓＲ．Ｓｕｎｓｔｅｉｎ，ＢｅｙｏｎｄＪｕｄｉｃｉａｌＭｉｎｉｍａｌｉｓｍ，Ｔｕｌｓａ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４３（２００８），ｐ．１８．
ＭａｒｋＴｕｓｈｎｅｔ，Ｅｄ，ＴｈｅＷａｒｒｅｎＣｏｕｒｔＩｎ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ｏｆＶｉｒｇｉｎｉａ１９９３），ｐｐ．
１－３３．亦可参见黄舒秡：《从普通法背景检讨美国司法违宪审查正当性的问题》，《台大法学论丛》２００３年第 ２
期，第２－８页。
参见任东来著：《美国宪政历程》，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１８－３３页。



实的释宪心路，导致其研究结论偏离真实的历史事实。但是在宏观政治体制下，美国最高

法院的审案独立与自治状态有充分的制度保障，法外因素直接干涉法官审案的路径被封

闭，法官个人的政治立场与价值观往往是在微观的司法过程中对案件结果发生影响。

从美国最高法院历史观察，即使在其特定时期曾经奉行司法能动主义，但其前提要件

仍然是“司法自制”，法官不得越权在宪法之外造法。固然，不同法官有不同的政治倾向、

知识背景与人生阅历，但即使是宪法法院法官，也必须遵循宪法条款的文义范围，通常相

同案件亦要遵守先例。在美国宪法发展历程中，从未出现“法官王国”或“法律帝国”，虽

然各自解释宪法条款的方法不同，但所有宪法法官均懂得遵守宪法条款是维系宪法权威

的前提要件。易言之，“宪法外造法”在法理上仍属禁忌，立宪与修宪的权力应当由代议

机关完成，而非由最高法院以修补法律漏洞为名行修法、造法之实。普通法背景下，宪法

法院被视为“最不危险的部门”，英美法官在个案诉讼中的主要角色是梳理案件事实与适

用法律，只能“一次一案”与“逐案审查”，透过正当程序保障美国成文宪法赋予公民刑事

诉讼中的正当权利。〔２０〕 美国宪法诉讼更强调遵循先例、个案衡量与个案正义，联邦最高

法院的任何刑事诉讼判例均必须以当事者申请诉讼救济为前提。〔２１〕 美国宪法判例的效

力，原则上只适用于个案，各州刑事诉讼立法除非直接与《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相抵触，否

则联邦法院系统的判决只约束联邦法院系统而不直接约束各州。

的确，从“卡特兹诉美国”、“特里诉俄亥俄州”、“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吉迪恩诉

温瑞特”等判例的结果观察，沃伦法院重新解释宪法修正案条款的内涵，要求警方进行

“米兰达警告”、拦停必须有“合理的怀疑”、窃听公共电话仍应当保护当事者“合理的隐私

权期待”等，相较以往，沃伦法院重新界定了第十四修正案的适用范围，美国的刑事诉讼

程序因此在沃伦法院时期发生了历史上最为重要的变革。但是，沃伦法院所有的刑事诉

讼判例均必须建构在联邦宪法修正案的基础上，虽然从微观上看，法官个人政治立场与价

值观会对判决结果产生影响，但法官必须在梳理个案事实基础上依据宪法条款作出决定。

沃伦法院的宪法判例极大地影响了美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变迁，但仍然严格遵循着普通法

“个案中释法”机制与尊重先例的传统，正是由于个案中相同事实却会导致法官产生不同

法律意见，最高法院在成文宪法下的“宪法守护者”地位才因此变得重要。之所以是沃伦

法院引发美国上个世纪的刑事诉讼革命，原因主要在于沃伦法院时期社会背景的变化、法

官释宪方法的转变以及对不同法官解读宪法条款侧重点上的差异。总体而论，最高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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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不危险的部门”乃由美国宪法之父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中提出。但“最不危险的部门”在二战后则表现

出一定的危险倾向，一方面美国最高法院开始积极审查州与国会的立法是否抵触宪法（沃伦法院时期至少有 ２０
次宣告州的立法违宪），另一方面在个案诉讼中则有将政治议题、道德议题等司法化倾向，受到学术界与实务界

的批评与抵触。例如，１９５４年“布
#

诉教育委员会”案宣告州的“隔离但平等”的种族隔离教育行为违反宪法平

等权保护，结果引发一些州的种族骚乱，而２０１３年美国最高法院 Ｗｉｎｄｓｏｒ案判决加州禁止同性恋的法律违反宪
法平等权条款，在美国社会中激起正反立场的激烈对立。ＳｅｅＷｉｌｆｒｅｄＦｅｉｎｂｅｒｇ，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ｔｈｅＬｅａｓｔＤａｎｇｅｒｏｕｓ
Ｂｒａｎｃｈ：Ｔｈｅ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ｏｆＡｔｔａｃｋｓｏｎＪｕｄｉｃｉａｌＰｏｗｅｒ，ＮｅｗＹｏｒｋ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５９（１９８４），ｐｐ．２５４－２６０；
ＲｅｂｅｃｃａＥ．Ｚｉｅｔｌｏｗ，ＴｈｅＪｕｄｉｃｉａｌＲｅｓｔｒａｉｎｔｏｆｔｈｅＷａｒｒｅｎＣｏｕｒｔａｎｄＷｈｙｉｔＭａｔｔｅｒｓ，ＯｈｉｏＳｔａｔｅＬａｗＪｏｕｒｎａｌ，Ｖｏｌ．６９
（２００８），ｐｐ．２５６－２５８．
ＳｅｅＭｏｒｇａｎＣｌｏｕｄ，ＴｈｅＣｏｍｍｏｎＬａｗＧｅｎｉｕｓｏｆｔｈｅＷａｒｒｅｎＣｏｕｒｔ，ＷｉｌｌｉａｍＡｎｄＭａｒｙ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４９（２００７），ｐｐ．８４５－
８４７．



亦是“终局诉讼法院”，沃伦法院仍然是“司法自制”的“释法”与宪法适用机关，在逐案审

查中以实现个案正义为首要目标。如果对沃伦法院诸多判例中的法律意见谨慎分析，不

论法官个人党派倾向如何，均拥有一定的“司法自制主义”倾向。试图将自己的政治倾向

直接纳入释法过程去构建“法官王国”，将动摇“最不危险部门”的功能定位，并最终危及

美国建国以来分权制衡的政治架构。

２．沃伦法院时期刑事诉讼判例掠影

１９６１年，在“马普诉俄亥俄州”一案中，沃伦法院宣告：警方无搜查令状强闯民宅而获
得的证据被禁止在法院使用。〔２２〕 在 １９６３年著名的“吉迪恩诉温瑞特”一案中，沃伦法院

多数意见（６：３）作出判决，认为重罪案件（六个月以上的监禁刑罚）刑事被告人的律师帮
助权属于正当程序的内容，政府有为贫穷被告人指定律师辩护的责任，因初审法院审理程

序被告人没有律师，所以根据宪法第四和第十四修正案推翻原有罪判决。〔２３〕 同年，又将

被告人的律师在场权扩展到“列队辨认”程序中。〔２４〕 １９６５年，《宪法第五修正案》中的“不

得自证其罪”条款在“格瑞芬诉加利福尼亚州”一案中被适用，沃伦法院认为检察官不得

以被告人拒绝回应作为起诉理由。〔２５〕 １９６６年，初审被判强奸罪服刑的米兰达利用“人身
保护令”程序上诉至沃伦法院，最高法院以 ５∶４的微弱多数宣告了“未告知有权聘请律

师”情形下所作的有罪供述无效。〔２６〕 在 １９６７年的“卡特兹诉美国”案中，沃伦法院推翻

１９２８年“欧姆斯特德诉美国”一案的“物理入侵”意见，认为刑事被告人的隐私权亦在宪

法第四修正案的保护范围。〔２７〕 美国学术界主流观点认为，在 １９６８年“特里诉俄亥俄州”

案之前，沃伦法院认可甚至扩充了刑事被告人享有宪法修正案下的基本权利。为了吓阻

州警察违法与各州修法，沃伦法院甚至冒被诟病为“造法”的风险进行扩张性解释，虽然

实际上沃伦法院并非造法者而至多只是在对个案做终局裁判而已。〔２８〕

在“卡特兹诉美国”案之后，如果仅从判例结果对刑事被告人的影响而言，沃伦法院

似乎从扩充基本权利转变到限缩被告人权利的立场，有学者则认为出现了“两个沃伦法

院”，前期持自由主义立场，后期持保守主义立场。〔２９〕 例如在１９６７年的“迈凯瑞诉伊利诺

伊州”案中，最高法院认可了警方仅仅根据秘密内线证人进行的搜查有效，尽管实际上警

方缺少充分的证据。〔３０〕 在１９６８年即沃伦法官离任前的一年，“特里诉俄亥俄州”案中多

数意见似乎重新回到优先维护公共安全的立场。多数意见认为警察对犯罪嫌疑人的“拦

停与拍身”不需要《宪法第四修正案》的“合理理由”，只要警察有“合理怀疑”即有权拦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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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ｐｐｖ．Ｏｈｉｏ，３６７Ｕ．Ｓ．６４３（１９６１）．
Ｇｉｄｅｏｎｖ．Ｗａｉｎｗｒｉｇｈｔ，３７２Ｕ．Ｓ．３３５（１９６３）．
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ｖ．Ｗａｄｅ，３８８Ｕ．Ｓ２１８（１９６７）．
Ｇｒｉｆｆｉｎｖ．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３８０Ｕ．Ｓ．６０９（１９６９）．
Ｍｉｒａｎｄａｖ．Ａｒｉｚｏｎａ，４８４Ｕ．Ｓ．４３６（１９６６）．
ＳｅｅＫａｔｚｖ．Ｕ．Ｓ．，３８９Ｕ．Ｓ．３４７（１９６７）；Ｏｌｍｓｔｅａｄｖ．Ｕ．Ｓ．２７７Ｕ．Ｓ．４３８（１９２８）．
ＹａｌｅＫａｍｉｓａｒ，ＴｈｅＷａｒｒｅｎＣｏｕｒｔａｎｄ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Ｊｕｓｔｉｃｅ：ＡＱｕａｒｔｅｒＣｅｎｔｕｒｙ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ＴｕｌｓａＬａｗＪｏｕｒｎａｌ，Ｖｏｌ．３１
（１９９６），ｐｐ．１－３．
ＳｅｅＹａｌｅＫａｍｉｓａｒ，ＴｈｅＷａｒｒｅｎＣｏｕｒｔａｎｄ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Ｊｕｓｔｉｃｅ，ｉｎＢｅｒｎａｒｄＳｃｈｗａｒｔｚ，ｅｄ．ＴｈｅＷａｒｒｅｎＣｏｕｒｔ：Ａ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ＮｅｗＹｏｒｋ：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６），ｐｐ．１１６－１１７．
ＭｃＣｒａｙｖ．Ｉｌｌｉｎｏｉｓ，３８６Ｕ．Ｓ．３００（１９６７）．



嫌疑人并拍身搜查。〔３１〕 在１９６９年的“艾德曼诉美国”一案中，沃伦法院则肯定了“适格当

事人”理论，只要嫌疑人本人的权利未受到警察侵害，警察侵犯第三人权利所获得的证据

仍可以使用。〔３２〕

（三）判例背后的政治因素与司法哲学

固然，在分权制衡的权力架构下，作为权力的分支之一，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独立于行

政、立法机关、媒体与公众等司法外力量，但共和党一直有在“法与秩序”下强调公共安全

与期待“守法政府”与“有限政府”的传统，这样的传统在沃伦法院时期仍具有深远的

影响。

共和党的传统司法观往往体现为联邦“共和主义”与“有限政府”理论，“分权制衡架

构下司法机关适度限制政府权力”、“宪法赋予美国公民基本人权”、“限制行政权力滥用”

等是沃伦法院个案司法中的法律思维。〔３３〕 例如，在沃伦法院之前的“约翰逊诉美国”案

中，最高法院共和党法官杰克逊就已表达了共和党传统法律哲学：宪法下的分权制衡机制

是美国立国基础，只要各州保障了公民基本权利，最高法院原则上就不应当再介入。布兰

代斯（Ｂｒａｎｄｅｉｓ）法院在“欧姆斯德诉美国”案则表达了共和党司法哲学的另一侧面，布兰

代斯在该案中奠定了现代美国公民隐私权的宪法基础，其撰写的意见认为，隐私权是美国

宪法修正案中“未列举的权利”。从本案的司法哲学分析，布兰代斯认为美国宪法之父们

早有先见，宪法条款中保护公民权利不受行政机关的肆意侵犯，行政部门任何侵犯公民隐

私权的行为均是对宪法修正案的违反。经验告诉我们，只有慈爱政府才能最好地保护我

们的自由，对于侵犯民权并怀有恶念的统治者，自由人民将会心存警惕。〔３４〕

如果用共和党传统的司法哲学检验 １９６７年的“卡特兹诉美国”案（警方无许可令状

在公用电话厅安装窃听器搭线窃听），可以发现最高法院法官并非典型的自由派，反而是

根据传统的“法与秩序”思维来审查警察是否执法不当，即警方搜查与窃听是否需要法院

的令状。判例中“合理的隐私权期待”并非是为直接保护犯罪嫌疑人的隐私权，最高法院

司法审查的对象是警方侦查行为本身，只不过嫌疑人因此间接获得了救济性权利。最高

法院真正关注的，一方面是联邦警察窃听电话之前是否得到了其他司法部门或州立法的

许可；另一方面，警方窃听方式是否“谨慎且有限度地使用电子窃听”。〔３５〕 然而，公民的隐

私权不以地点作为判断因素，透明玻璃电话厅内的当事人仍然具有隐私权，联邦警察窃听

的方式即使非直接“物理性入侵”，但只要是采用了侵犯隐私权方式获得的证据，即违背

了分权制衡与有限政府的传统司法哲学。易言之，当侦查机关肆意“越限”窃听时，该窃

听行为自然属于联邦宪法第四修正案的审查范围。

尽管沃伦法院只是将正当法律程序革命向前推进了一小步，却仍然遭受社会公众、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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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机关与国会的责难。例如，民粹主义认为沃伦法院纵容犯罪者逃脱法律审判，米兰达案

的判决将会束缚警察获得有罪供述，有可能使有罪者逃脱法网的几率升高。１９６８年的盖

洛普民意测验显示：６３％的公众认为法院对犯罪者过于软弱。〔３６〕 同年，美国国会在尼克

松总统与民意支持下，通过了《综合犯罪控制与街道安全法》以降低高犯罪率，亦可被视

为对沃伦法院违反多数民意的反击。〔３７〕 １９５３年后，沃伦法院一直试图在维护公共安全前

提下对警方违法侦查行为进行适度介入审查，但１９６８年发现大多数刑事程序判例为社会

各力量所诟病后，沃伦法官任期的最后一年似乎转向了“公共秩序优先”的立场，通过“特

里诉俄亥俄州”等案件限缩了刑事被告人的权利范围。对于这一立场的转变，肯定者认

为沃伦法院只是对以前的判例进行了微调，是法院在个案衡量中对宪法条款理解上的差

异而导致前后判例的出入，况且 １９６９年“北卡罗莱纳诉皮尔斯”案甚至还扩张了刑事被

告人的权利。〔３８〕 另有学者认为，美国最高法院只是权力分支之一，“米兰达诉亚利桑那

州”等判例仅仅具有宣示或象征意义，不要低估各州警察规避联邦判例的能力，沃伦法院

前后判例上的差异对侦查机关的实际影响力有限。〔３９〕

如果从沃伦法院背后的历史背景、法律文化、司法哲学理解，其判例的前后冲突反而

印证了沃伦法院真实的政治倾向，即沃伦法院的法官们并非自由主义理论下保护犯罪嫌

疑人人权的革命者，而是试图在个人自由与公共秩序之间进行衡平。既然维护联邦主义

与保持有限政府一直是美国共和党的传统倾向，共和党色彩的沃伦法院试图用限制警察

执法中的权力滥用这一做法，应对非洲裔美国人种族平等运动对联邦主义的冲击就易于

理解了。例如，“特里诉俄亥俄州”案并非是对被告人权利的扩张，而恰恰体现沃伦法院

在维护公共安全的前提下审查警察权力的基本立场，固然，抑制、规范侦查机关的权力能

够间接地保障被告人的基本权利，但沃伦法院判例背后的法文化是“安全秩序下督促警

方合法”，而并非以实现“权利革命”为基本目标。〔４０〕

二　沃伦法院刑事诉讼革命的部分失败

总体而论，尽管沃伦法院的刑事程序判例加速了美国刑事诉讼法治化的进程，对二战

后其他各国刑事诉讼法的发展具有风向标作用，但却仍然难以避免刑事诉讼革命部分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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败的结局。从历史进程来看，沃伦法院刑事程序判例的局限性主要有：一是从释宪方法上

观察，其运用了共和党传统上的“法与秩序”的司法哲学却又讳言判决的政治色彩，导致

法律推理的根基动摇，在处理微观政治与司法裁判复杂而微妙的关系问题上，沃伦法院部

分判例的实效不容乐观，面对民意与政治的压力，沃伦法院甚至摇摆不定“进两步、退一

步”；二是沃伦法院刑事诉讼判例虽赋予了刑事被告人律师在场、申请排除非法证据、隐

私不被非法窃听等诸多救济性权利，但本质上只是沃伦法院反种族歧视维护联邦制的副

产品，刑事诉讼判例的出发点并非直接以保护人权为目标，这就导致其部分判例的象征意

义大于实际意义，最终造成刑事诉讼革命的部分失败。

（一）反复变动的司法审查标准

在１９６１年“马普诉俄亥俄州”案中，最高法院审查了警方恶劣的执法行为（无搜查证

却强闯民宅），认为行使司法权的法院应当廉洁，法院对警察的违法侦查行为保持沉默实

质上等于间接确认其合法，法院将会因此丧失司法廉洁性，判决书多数意见赋予犯罪嫌疑

人提起“非法证据排除”的权利，〔４１〕该案是最高法院扩张释宪保护犯罪嫌疑人救济权利的

标志性案例之一。但是，在普通法传统下的个案审查，毕竟只能实现个案正义。该案保护

了上诉人的救济性权利，然而，沃伦法院并未主张将“非法证据排除”强行适用于各州（是

否采用非法证据排除由各州自由决定），正当法律程序的适用并不强制排除执法机关的

违法证据。在随后的“伯格法院”、“伦奎斯特法院”时代，“非法证据排除”的适用范围被

最高法院重新限缩适用，例如不排除警方使用秘密线人获取的有罪陈述、〔４２〕“善意诚实的

例外”、〔４３〕原审使用违法证据只是“无害的错误”并不违反正当法律程序等……〔４４〕这就在

事实上放宽了侦查行为违法性的审查标准。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吓阻”效应实际上非常有限，不仅提起申请的比例与胜诉的比

例均很低，执法机关使用言语威胁、心理暴力、欺骗等方式获取有罪供述的比例反而上升，

只是“软刑讯”代替了传统的拷打等“硬暴力”取证而已。据美国律师协会在米兰达案后

对证据排除规则的研究，当刑事被告人提起申请后，绝大多数法官并不积极适用证据排除

规则，其中１３％的法官在其审判的所有案件中从未使用过该规则，５８％的法官在其职业

生涯中至多排除不到１１％的非法证据。〔４５〕

从美国最高法院上世纪６０年代后的刑事诉讼判例的演变进程观察，不仅不同时期的

法院对正当法律程序条款的理解与判例结果存在反差，即使是同一法院，在不同时期其司

法审查标准也宽严不定，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在沃伦法院之后经历了相当长的变动期。一

方面，最高法院判例的易变性与个案中的不确定性确实造成了执法机关的无所适从感；但

另一方面，就保障犯罪嫌疑人诉讼救济权而言，审查标准的不确定与反复易变使得宪法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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讼的结果也变得极不确定，侦查机关违法取证的情形并未因沃伦法院判例而有所减少。

（二）倍受争议的“造法”裁判

从“马普诉俄亥俄州”、“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吉迪恩诉温瑞特”等诸多判例的结

果观察，沃伦法院实际上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在联邦与州分权的体制下，最高法院无权

为各州制定一部统一的刑事诉讼法典；另一方面，侦查行为的合法性标准很难完全通过判

例来确定，究竟应当如何规范警方的侦查行为，由各州立法机关制定法律规范更合适，但

现实中各州却迟迟未动。〔４６〕 人们认为沃伦法院实际上担当了“警方执法的指导者”角色，

最高法院虽然越权立法但仍是“最不危险的部门”，只是人们认为司法自制主义下法院造

法的风险尚在可控范围之内，除此以外，似乎很难找到更好的修正各州立法错误与督促警

察守法的方法。

在传统的分权制衡机制下，司法权作为权力的分支，通常只能解释与适用法律，即使

是最高法院，逾越权限在宪法之外进行“造法”也是不被允许的。如果法官试图夸大“一

部宪法、多种版本、多重解释”的可能性，并将自己的政治潜意识、价值观、文化传统加入

到释法的过程，其释法结果的正当性自然会受到学术界与实务界的质疑。具体分析美国

最高法院的释法结果，主要有以下三种情形：

一是在文义范围内的“事实识别”问题，〔４７〕对案件事实进行识别决定条款是否能够适

用，例如，“搜查”是否包括“热能成像仪对住宅内人的活动进行监视”、“直升机空中拍

照”、“摇下汽车窗让警察目光仔细扫视车内”等，如果识别之后认定属于《宪法第四修正

案》中的“人身、住宅、文件与财产”保护范围，则属于搜查行为；

二是超越通常文义的扩张解释，例如“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案排除违法证据，在那

之前，美国历史上从未有过任何条文明文禁止法院使用警方违法侦查行为获取的证据；

三是类推性解释，在找不到明确法律依据的情形下，将原本相似但却不同的事实适用

同一条文，类推适用先例，例如将保护隐私权比照“人身、财产、住宅”进行保护。

后两种解释方法，往往为“大宪法”信奉者所青睐，主张正视与运用“看不见的宪法”，

强调争议案例有时可以在宪法文本之外寻找法律适用的根据。〔４８〕 例如，从“吉迪恩诉温

瑞特”案判决理由分析，应使用通常的“原旨主义”释宪方法，认为沃伦法院的多数意见扩

张了《宪法第六修正案》“有权聘请律师辩护的权利”范围，认定“贫穷被告人如果无律师

参与审判则违反正当程序”，似存在疑问，美国宪法制定者当初只是承认刑事被告人有权

盘问证人与聘请律师，却从未明确要求：行政部门有义务为贫穷被告人指定辩护律师。从

宪法文本含义分析，即使考察《宪法第六修正案》所有“可能的文义”以及上下文关系，也

难以得出第六修正案要求为每名重罪被告人免费指定律师的结论。除非法官将第十四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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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

〔４７〕

〔４８〕

ＣｒａｉｇＭ．Ｂｒａｄｌｅｙ，ＴｈｅＦａｉｌ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Ｐｈｉｌａｄｅｌｐｈｉ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Ｐｅｎｎｓｙｌｖａｎｉａ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３），ｐｐ．２３－２４．
对案件事实判断是法律条文适用的前提，在大陆法系教义学上被视为“涵摄”，即法官审查小前提的事实之后再

判断能否适用于大前提的法条，运用形式逻辑学进行法律推理。参见王泽鉴著：《法律思维———请求权基础理论

体系》，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１５７页。
ＳｅｅＴｈｏｍａｓＣ．Ｇｒｅｙ，ＴｈｅＵｓｅｓｏｆａｎＵｎｗｒｉｔｔｅｎ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ＣｈｉｃａｇｏＫｅｎｔ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６４（１９８８），ｐ．２１１；Ｔｈｏｍ
ａｓＣ．Ｇｒｅｙ，ＤｏＷｅＨａｖｅａｎＵｎｗｒｉｔｔｅｎ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２７（１９７５），ｐｐ．７１０－７１１．



正案进行扩张性解释，认定无律师辩护的审判违反“正当法律程序”，否则亦难以肯定“米

兰达诉亚利桑那州”判决的正当性。

自１７８７至１９６６年间，联邦法院一直都在审理无律师辩护的刑事案件。除 １７９１年宪

法修正案外，美国宪法文本近两百年间并未有大的修改，更何况美国宪法并未赋予最高法

院为各州法院制定全国统一标准的权力。所以，如果从文本主义视角分析，沃伦法院得出

“各州行政机关有义务为刑事被告人免费指定律师”的结论是不成立的。固然，无律师出

庭的刑事案件审理公正程度一般会低于有律师出庭的刑事审判，但造成无律师辩护的原

因通常是刑事被告人自身经济穷困等因素，由此推导出各州应当免费为被告人指定辩护

律师在宪法条文的依据方面并不充分。如果要推论各州政府具有为贫穷被告人指定律师

的义务，则必须扩张“正当法律程序”的含义，在大宪法主义下通过强调“看不见的宪法”

来论证：一审程序中辩护律师对所有刑事被告人不可或缺。〔４９〕

而在“小宪法”主张者看来，宪法文本及背后的立法背景与文义解释方法才是决定案

件终局的关键。〔５０〕 固然，在大多数情形下，无律师辩护的案件对于被告人而言是不利的，

然而在法院公正审理并给予被告人充分的自我辩护机会的情形下，沃伦法院强迫各州接

受米兰达判例确实值得推敲。沃伦法院实际担当了劝告各州议会修法的角色，与传统的

司法权定位存在冲突。依照“遵循先例”的传统，既然 １９４２年的“贝茨诉布雷迪”案已确

认联邦判例不直接适用于各州，１９６３年则又违背先例要求各州一审程序指定律师辩护，前

后判例出现矛盾反映了文本主义的“小宪法”与扩张解释的“大宪法”立场之间的冲突。〔５１〕

（三）通过联邦判例为各州提供“警察执法规范”的实效

在自由主义元叙事下，犯罪嫌疑人的律师在场权、申请排除违法证据动议权、拒绝陈

述权、不自证其罪权、申请陪审团审判权等诸多权利将抵制侦查机关的权力滥用，冤案率

应当在“权利革命”后有所下降。但是在后沃伦法院时代，冤案发生的真实比例并未下

降，虽然刑事被告人得到了部分的诉讼权利，但失去的救济机会亦可能更多。

首先，由于沃伦法院低估了侦查人员规避法律的能力，导致司法审查结果“漏斗效应”，

即联邦法院只能审查刑讯逼供、私闯民宅、恶意引诱、非法窃听等典型的侵犯人权行为，对

于非典型而又涉及个人权利的侦查行为，由于判例法逐案审查的局限性而出现疏漏。

其次，沃伦法院判例虽对侦查行为提供了一定参照，促进了警员正当程序意识的养

成，但无力改变特定的警察文化。警员们在遵守宪法判例的同时，反而认为以心理引诱、

欺骗、威胁、秘密线人等方式获取嫌疑人的有罪供述更为正当，米兰达案在实践中并未影

响到美国的刑事破案率、认罪率、追诉率与定罪率，原因即在于此。

再次，从美国冤案统计的发生率、结构分布、种族分布等亦可印证刑事诉讼革命的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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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９〕

〔５０〕

〔５１〕

Ｇｉｄｅｏｎｖ．Ｗａｉｎｗｒｉｇｈｔ，３７２Ｕ．Ｓ．３３５（１９６３）．
ＲｉｃｈａｒｄＰｒｉｍｕｓ，Ｕｎｂｕｎｄｌｉｎｇ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ｃａｇｏ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９２（２０１３），ｐ．１１２７．
有学者从律师市场分析，认为１９６０年后美国的律师执业水准与人数均有所提升。１９４２年的判例并未强制各州
指定辩护，到了上世纪６０年代，各州扩充刑事被告人律师辩护权情况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经济条件。不过，律师
市场的规模并非吉迪恩上诉成功的主要原因，主要原因仍然是沃伦法院试图抑制政府权力滥用的思维。Ｓｅｅ
ＹａｌｅＫａｍｉｓａｒ，Ｇｉｄｅｏｎｖ．ＷａｉｎｗｒｉｇｈｔａＨａｌｆＣｅｎｔｕｒｙＬａｔｅｒ，Ｔｅｘ．Ｌ．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９２，（２０１３），ｐ．１２１１．



分失败。从１９８９至２０１５年间，随着 ＤＮＡ鉴定技术的成熟与美国民间洗冤组织的努力，

美国“无辜者项目”至今已帮助 １５３８名遭受误判的无辜者成功洗冤。〔５２〕 不过，最终能够

洗冤成功的案例只是全部冤案数字的冰山一角，据学者研究，美国实际的冤案率可能不低

于３％。〔５３〕 在成功申诉并改判无罪的案件中，４７％的冤案受害者为非洲裔美国人（仅占全

美人口的不足１５％却遭受近半数的误判），种族偏见在冤案分布中亦有反映；其中１１％的

无辜者均曾“自愿”认罪，与检察官以“辩诉交易”换取量刑，多数无辜者担心不认罪会遭

至报复性量刑；无辜者被误判后，申诉的比例与成功率均较低，多数服刑期满放弃申诉，即

使成功洗冤，平均服刑期也在十年以上，这意味着多数被误判的无辜者都经历了长期的监

狱服刑。〔５４〕 如果对冤案成因做分析，不实的供述仍然是造成冤案的主要成因之一。在半

数的冤案中，警方均不同程度地使用违法手段取证，警察使用暴力或软暴力刑讯逼供的情

形并不少见。〔５５〕 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并未受到“米兰达警告”、“非法证据排除”、“律师在

场权”的影响，警察能够轻易地说服嫌疑人“自愿”放弃沉默权，即使采用非法方法获取供

述也往往能够被法庭所采信，沃伦法院及其后的伯格法院试图通过判例确立“警察执法

规范”的企图在实践中仅取得了部分成功。〔５６〕

最后，沃伦法院的系列判例虽然能给警方侦查提供行为规范的参照，但在“逐案审

查”的判例制度下，个案的情形差异很大，法院的司法审查不仅难以穷尽所有的违法侦查

类型，而且法官毕竟并非亲临侦查现场，要求法院判决为侦查人员提供所有的执法规范是

不现实的。〔５７〕

三　沃伦法院刑事诉讼革命之反思

（一）扩张嫌疑人权利所面临的困境

沃伦法院的刑事诉讼判例进展带着一种有限度的权利革命色彩，在１９６８年前后因遭

到公众与政治人物的抨击而变得摇摆不定，之后开始限缩刑事被告人的正当权利。〔５８〕 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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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

〔５３〕

〔５４〕

〔５５〕

〔５６〕

〔５７〕

〔５８〕

根据“全美国无罪开释案件统计中心”（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ｇｉｓｔｒｙｏｆＥｘｏ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ｓ）的冤案统计数据，在 １９８９年至 ２０１４
年间，因为 ＤＮＡ鉴定、证人改变证词、真凶认罪等确凿证据洗冤的案件平均每年在 ６０件以上。详细的统计数
据，可以参见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ｌａｗ．ｕｍｉｃｈ．ｅｄｕ／ｓｐｅｃｉａｌ／ｅｘｏ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Ｐａｇｅｓ／ｄｅｔａｉｌｌｉｓｔ．ａｓｐｘ，最后访问日期：２０１５年 ３月
２４日。
ＲｉｓｉｎｇｅｒＤ．Ｍｉｃｈａｅｌ，ＩｎｎｏｃｅｎｔｓＣｏｎｖｉｃｔｅｄ：Ａｎ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ｌｙＪｕｓｔｉｆｉｅｄＦａｃｔｕａｌＷｒｏｎｇｆｕｌＣｏｎｖｉｃ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Ｌａｗ＆
Ｃｒｉｍｉｎｏｌｏｇｙ，Ｖｏｌ．９７（２００７），ｐ．７６２；ＤａｎｉｅｌＳ．Ｍｅｄｗｅｄ，ＡｃｔｕａｌＩｎｎｏｃｅｎｔｓ：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ＳｅｌｅｃｔｉｎｇＣａｓｅｓｆｏｒａ
ＮｅｗＩｎｎｏｃｅｎｃｅＰｒｏｊｅｃｔ，Ｎｅｂｒａｓｋａ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Ｉｓｓｕｅ３，Ｖｏｌ．８１（２００２），ｐｐ．１０９７－１１５１．
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ｇｉｓｔｒｙｏｆＥｘｏ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Ｅｘｏ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７，２０１５，Ｐ．３．ｈｔｔｐ：／／ｗｗｗ．ｌａｗ．
ｕｍｉｃｈ．ｅｄｕ／ｓｐｅｃｉａｌ／ｅｘｏ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Ｅｘｏ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２０１４＿ｒｅｐｏｒｔ．ｐｄｆ，ｌａｓｔｖｉｓｉｔｄａｔｅ：２０１５－３－２４．
ＳｅｅＰａｕｌＧ．Ｃａｓｓｅｌｌ，ＴｈｅＧｕｉｌｔｙａｎｄｔｈｅＩｎｎｏｃｅｎｔ：Ａｎ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ｌｌｅｇｅｄＣａｓｅｓｏｆＷｒｏｎｇｆｕｌＣｏｎｖｉｃ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Ｆａｌｓｅ
Ｃｏｎｆｅｓｓｉｏｎｓ，ＨａｒｖａｒｄＪｏｕｒｎａｌＬａｗ＆ＰｕｂｌｉｃＰｏｌｉｃｙ，Ｖｏｌ．２２（１９９８），ｐｐ．５８０－５８５．
ＳｅｅＢｒａｎｄｏｎＬ．Ｇａｒｒｅｔｔ，ＣｏｎｖｉｃｔｉｏｎｔｈｅＩｎｎｏｃｅｎｔ，Ｈａｒｖａ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２０１１），ｐｐ．２０－２１．
例如，美国实务界人士讥讽法院：“即使最高法院法官坐在警车的后排，也无法告诉办案警察应当如何合法侦

查。”ＳｅｅＰａｕｌＭ．Ｈｕｂｂａｒｄ，ＡｕｔｏＳｅａｒｃｈ：ＴｈｅＲｏｃｋｙＲｏａｄｆｒｏｍＣａｒｒｏｌｌｔｏＣｏｏｌｉｄｇｅ，ＳｏｕｔｈＤａｋｏｔａ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１７，
Ｉｓｓｕｅ１（Ｗｉｎｔｅｒ１９７２），ｐ．１１５．
ＥｒｉｃＪ．Ｍｉｌｌｅｒ，ＴｈｅＷａｒｒｅｎＣｏｕｒｔ’ｓ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ｉｎ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ｃｕｔ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４３
（Ｎｏｖ．２０１０），ｐ．８０．



罪议题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复杂而微妙，即使是法院非常有限度的权利扩展，亦有可能会引

起公众的不安与政治压力的反弹。

如前所述，为了应对各州白人警察对非洲裔美国人的暴力，联邦主义色彩浓厚的沃伦

法院试图为各州警察提供执法规范。从判例史来看，沃伦法院刑事诉讼判例的司法哲学

主要是为了督促执法机关合法取证，只是间接地赋予了犯罪嫌疑人诸多救济性权利，并非

典型的自由派法院。二战后，美国迎来了新一轮人口出生的高峰期，６０年代前后出生人

口的比例增加亦带来相应的高犯罪率，在警力不足难以有效应对居高不下的犯罪率的情

况下，美国民众对于“有罪者因警方违法侦查逃脱法网”的容忍度亦是有限度的（１９９４年

涉嫌杀妻的辛普森因证据不足被无罪开释毕竟只是个案）。如果将最高法院的人权判例

强行推及各州，有可能会带来犯罪态势的严峻并有损公共安全。所以，无论是在欧美国家

还是在我国，只要犯罪行为引发的社会风险继续存在，现代刑事司法赋予刑事被告人诉讼

权利的空间就会受到挤压，期望法院通过事前、事后的司法审查在判例中扩张刑事被告人

诉讼权利有时候显得不切实际。

立法机关在立法之前必须权衡犯罪控制、公共安全与个人自由间的关系，如果因为修

法导致“有罪者逃脱法网”比例上升过快，有可能会带来一定的社会动荡。例如，米兰达

在１９６６年最终被无罪开释后，随后又因绑架与强奸罪被起诉。在 １９７６年赌博中被凶手

杀死之前，米兰达几乎是“监狱的常客”。而 １９６４年因杀人罪被定罪的艾斯科贝多，以

“警方拒绝会见律师并以欺骗方式诱供”为由上诉至沃伦法院，沃伦法院以 ５∶４的微弱多

数推翻有罪供述的证据效力，发回重审后因证据不足最终被无罪开释。但是，１９６７年艾

斯科贝多又因贩卖毒品被定罪，出狱后又因猥亵儿童与谋杀未遂被判有罪，之后还因非法

持有武器再判入狱，以至于审判法官在判决书中形容其为“职业罪犯”。〔５９〕

所以，当一国的犯罪率增加却又未能找到有效对策的情况下，其刑事司法将面临着深

层危机：一是刑事诉讼既要防范冤假错案避免无辜者入狱甚至被误杀，又要避免因排除违

法证据、嫌疑人拒绝认罪、定罪须“排除合理怀疑”而造成“有罪者逃脱法网”比例增加；二

是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风险社会的来临以及恐怖犯罪活动造成的恐慌，公共安全被视

为社会正常运作的前提要件，当牺牲刑事被告人的部分权利在特定的背景下可以为公众

所容忍的情况下，如何更有效地保护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的确值得深思。

怎样更好地权衡解决维护社会安全和保障人权的矛盾，其间分寸的拿捏很是微妙。

以中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改革而言，一是可以有限度地扩张犯罪嫌疑人在宪法上明文规定

的基本权利，优先保护其生命权、人身权、住宅权等权利。虽然难以完全遏制刑讯逼供等

违法侦查行为，但仍然可以通过非法证据排除、严格定罪证明标准、扩充律师辩护权等对

侦查机关产生制衡作用；二是在全面变革的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可以先寻找“改革的突

破点”，例如，以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中当事人诉讼权利的保护与防范刑讯逼供作为突

破点，通过部分程序的变革带动改革的纵深发展；三是强化刑事诉讼中的权力制衡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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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赋予法院必要的司法审查权来审查违法侦查、不当逮捕与违法追诉，吓阻严重的刑讯

逼供等暴力取证与防范错捕、错诉。

（二）法院制定“警察执法规范”的局限性

在传统自由主义的元叙事下（刑事诉讼的目的是保护个人自由），很多学者认为只要

引入法院的事后司法审查，就能够有效地吓阻侦办人员违法侦查行为。〔６０〕 但是，从前述

美国刑事司法史的真实进程来看，应当坦率承认：法院的司法审查功能不仅有时会有“造

法”的嫌疑，而且其实效也有很大的局限性。

例如，对于拦停拍身、搜查、扣押、拘留、讯问等诸多侦查行为，不仅类型多样而且个案

情况也有差异，法官毕竟并非亲临现场的警察，很难划定合法与非法的清晰界限。法院的

事前或事后审查亦只能“一事一案”与“就案论案”，如果完全依靠法院来制定警察守则，

有时会适得其反。沃伦法院“管控警察”的努力之所以失败，症结即在于此。像对于如何

判断犯罪嫌疑人“自愿”放弃沉默权这样的问题，沃伦法院只能提出“总体情境”标准，在

一些判例中反而认可警方欺骗、引诱行为所获得的有罪陈述证据。〔６１〕 虽然，法院事后的

审查标准在特定的判例中可以为警方执法提供参照，但就侦查行为规范的细节与整体性

而论，一部体系化、成熟的刑事诉讼法典或警察执法守则应当更为具体有效。事实上，沃

伦法院判例的贡献只是开启了各州权利革命的序幕，各州的诉讼权利保障最终仍然要由

立法机关修法完成。

对于成文法国家而言，制定体系化的刑事诉讼法典与警察执法规则，能够为侦查机关

提供更为明确、细密的执法标准，相较判例法国家具有一定的优势。不仅德国、意大利、日

本等传统成文法国家，即使是具普通法传统的英国、澳大利亚等国，亦分别制定了《警察

与刑事证据法》、《搜查令状法案》等警察执法规范。〔６２〕 我国系成文法国家，不仅可以对

搜查、窃听、讯问、辩认等侦查行为制定细密的立法，还可以通过制定警察内部的行为准则

与设立内部惩戒机制来督促侦查人员合法侦查。法院的事后司法审查毕竟只能事后监

督，更何况法院“逐案审查”的方式往往只能实现个案正义难以制定细密、完善的侦查行

为规则，所以通过制定全国统一的刑事诉讼法典与细密的《警察侦查行为准则》、《侦查惩

戒条例》等类似的规范，对防范、监督违法侦查行为可能更有效。

（三）洞察历史机遇的重要性

上世纪６０年代前后，美国国内正是反种族歧视运动高涨的年代〔６３〕，非洲裔美国人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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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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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陈永生：《刑事诉讼的程序性制裁》，《现代法学》２００４年第１期；陈瑞华：《程序性制裁制度的法理学分析》，
《中国法学》２００５年第６期。
ＳｅｅＳｔｅｐｈａｎｉｅＪ．Ｆｒｙｅ，ＴｏｔａｌｉｔｙｏｆＣｉｒｃｕｍｓｔａｎｃｅｓ：Ａ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ｆｏｒＷａｉｖｅｒｏｆＭｉｒａｎｄａＲｉｇｈｔ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ｏｌｏｒａｄｏ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５１（１９８０），ｐ．２５５；王兆鹏著：《搜索扣押与刑事被告的宪法权利》，台湾翰芦图书出版公司 ２０００年
版，第１４５页。
ＣｒａｉｇＭ．Ｂｒａｄｌｅｙ，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ｉｎｔｈｅ“ＬａｎｄｏｆＯＺ”：ＬｅｓｓｏｎｓｆｏｒＡｍｅｒｉｃａ，Ｔｈ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Ｃｒｉｍｉｎｏｌｏ
ｇｙ，Ｎｏ．１，Ｖｏｌ．８１（１９９０），ｐ．１０３．
上世纪６０年代仍然处于冷战时期，美国与苏联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军事对抗与利益争夺，美国共和党奉行遏制主
义试图保障国家安全，攘外必先安内，要继续维护国内的联邦主义增加国内凝聚力就必须避免种族冲突升级，这

成为共和党人要考虑的问题之一。因此，白人警察刑事诉讼中肆意殴打、凌辱非洲裔犯罪嫌疑人的行为有必要

受到抑制。



取教育、选举、劳动就业等平等权的运动间接影响了刑事诉讼革命的发生。首席法官沃伦

就职最高法院之前，曾连任过三届加利福尼亚州长，联邦主义是其传统的政治倾向，更强

调联邦权力对各州的必要影响力。〔６４〕 作为典型的联邦主义共和党代表，面对美国种族隔

离与种族分裂的加剧，１９５４年沃伦上任的第二年即作出了著名的“布朗诉教育委员会”

案，宣告堪萨斯州的“种族隔离教育法”违宪。〔６５〕 在沃伦法院之前，非洲裔美国人在刑事

司法中所遭受的种族歧视与人权侵犯非常严重，非洲裔美国人因犯罪嫌疑被白人警察殴

打的概率更高，刑事审理程序中的种族歧视与量刑过重现象经常发生。〔６６〕 由于遭受警察

暴力的往往多为非洲裔美国人，美国上个世纪的刑事诉讼革命可被视作最高法院反种族

歧视革命的“副产品”。〔６７〕 应该说，沃伦法院把握住了较佳的历史机遇，适时推进了刑事

诉讼革命。

由此可见，刑事诉讼中的权利变革也需要具备一定的时机。以我国刑事司法现状而

言，反思冤案频发与遏制刑讯逼供可能是变革中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催化剂。自 ２０１３年

《刑事诉讼法》修改以来，“尊重与保障人权”的思维不仅已在刑事诉讼法中有所体现，而

且已获得学术界与实务界的认可，但刑事被告人具体诉讼权利的实现还有待检验。一方

面，中国式冤案的频发暴露了我国刑事司法的结构性缺陷；另一方面，面临居高难下的犯

罪率与公共安全的严峻态势，宽松审查侦查行为的立场容易获得广泛支持。例如，对于非

法证据排除规则而言，法院对于刑讯之外获取的非法证据进行排除相较谨慎，对于软暴力

侦查行为所获取的证据往往不予排除，被学术界寄予厚望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司法

实践中却相当尴尬。〔６８〕

不过，从我国刑事诉讼程序的运作背景观察，继续改革的契机仍然存在：一是刑事冤

案成因的反思可能是推动刑事被告人获得救济性权利的契机，随着浙江张氏叔侄、呼和浩

特呼格吉勒图冤案的曝光，展示出刑讯逼供往往是导致中国式冤案的主要原因，我国法院

在特定个案中排除刑讯证据实现个案正义将会是改革的突破点之一。二是新世纪后，在

经济、法律全球化背景下，国际人权公约与刑事诉讼的国际发展潮流对我国刑事司法改革

的影响力仍然存在，虽然各国刑事司法背景各不相同，但刑事被告人的律师帮助权、沉默

权、申请程序救济权等基本诉讼权利已被视为刑事诉讼法治化的衡量标准。三是在实现

犯罪预防与犯罪矫正的前提下，如果能够构建有效的犯罪应对机制，则有利于缓和个人权

·９３１·

美国沃伦法院刑事诉讼革命的困境与反思

〔６４〕

〔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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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ｅＪｉｍＮｅｗｔｏｎ，ＪｕｓｔｉｃｅｆｏｒａｌｌＥａｒｌＷａｒｒｅｎａｎｄ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ＨｅＭａｄｅ，（ＮｅｗＹｏｒｋ：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ｂｙＰｅｎｇｕｉｎＧｒｏｕｐＩｎｃ
２００６），ｐ．１８５．
Ｂｒｏｗｎｖ．Ｂｏａｒｄｏｆ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３４７Ｕ．Ｓ．４８３（１９５４）．
ＫｅｎｔＲｏａｃｈ，ＳｙｓｔｅｍｉｃＲａｃｉｓｍａｎｄ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ＪｕｓｔｉｃｅＰｏｌｉｃｙ，ＷｉｎｄｓｏｒＹｅａｒｂｏｏｋｏｆＡｃｃｅｓｓｔｏＪｕｓｔｉｃｅ，Ｖｏｌ．１５（１９９６），ｐ．
２３６．
不过，卡汉教授却认为，在当代美国，由于非洲裔美国人争取平等权运动已基本胜利，非洲裔美国人不仅获得教

育机会能够担任市长、州长，而且多数居住在城外，似乎刑事诉讼中保障非洲裔美国人等少数族群的必要性已不

如上世纪后半期紧迫。本文的立场正好与之相反，无论是从美国冤案的发生率与种族比例构成来看，还是从刑

事司法中的实际种族歧视偏见来观察（例如２０１４年８月发生于密苏里州弗格森镇白人警察执法中枪杀非洲裔
美国人布朗事件），美国刑事诉讼中人权保护的必要性仍很迫切。卡汉教授的观点参见 ＤａｎＭ．Ｋａｈａｎ＆Ｔｒａｃｅｙ
Ｌ．Ｍｅａｒｅｓ，ＴｈｅＣｏｍｉｎｇＣｒｉｓｉｓｏｆ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ＴｈｅＧｅｏｒｇｅｔｏｗｎＬａｗＪｏｕｒｎａｌ，Ｖｏｌ．８６，ｐ．１１５５－１１５７。
参见吴宏耀：《非法证据排除的规则与实效》，《现代法学》２０１４年第４期；陈瑞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对
象》，《当代法学》２０１５年第１期；刘磊：《案外因素对催生刑事冤案的作用力分析》，《现代法学》２０１４年第２期。



利与公共秩序间的紧张，将会为扩张刑事被告人权利提供更广阔的空间。反之，在改革所

需的前提条件仍不具备的情形下，完全寄希望于法院在个案中造法来扩张刑事被告人的

诉讼权利，是不切实际的，美国沃伦法院刑事诉讼革命的部分失败已足以为鉴。

［本文系作者主持的２０１２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刑事程序法的功能研究”之研究

成果，项目批准号：１２ＣＦＸ０４４；教育部 ２０１２基金资助项目研究成果，项目批准号：

１２ＹＪＣ８２０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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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ｉｇｈｔｓ，ｓｕｃｈａｓｔｈｅｒｉｇｈｔｔｏｋｅｅｐｓｉｌｅｎｃｅ，ｔｈｅｒｉｇｈｔｔｏａｐｐｌｙｆｏｒｔｈｅ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ｉｌｌｅｇａｌｅｖｉ

ｄ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ｈｅｒｉｇｈｔｔｏｌｅｇａｌ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ＴｈｅｐｕｒｐｏｓｅｓｏｆＷａｒｒｅｎＣｏｕｒｔ’ｓｊｕｄｉｃｉ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ｗｅｒｅ

ｔｏｕｐｈｏｌｄｔｈｅ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ｔｏｐｒｏｍｏｔｅ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ａｌｉｍｉｔｅｄａｎｄｌａｗａｂｉｄ

ｉｎｇ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ｔｏｐｒｅｖｅｎｔｔｈｅｖｉｏ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ｉｖｉｌｒｉｇｈｔｓｉｎｔｈｅ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ｊｕｓｔｉｃｅ，

ｓｏａｓｔｏｂｅｔｔｅ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ｔｏｔｈｅｒａｃｉａｌ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ａｔｔｉｍｅ．Ｔｈｅａｎｔｉｒａｃｉｓｍ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ｈａｄｅｘｅｒｔｅｄａｎｉｎｄｉｒｅｃｔｉｍｐａｃｔｏｎＷａｒｒｅｎＣｏｕｒｔ’ｓｃａｓｅｌａｗ．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ｓｐｅａｋｉｎｇ，ｔｈｅ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ｌａｕｎｃｈｅｄｂｙＷａｒｒｅｎＣｏｕｒｔｈａｄｆａｉｌｅｄ，ａｔｌｅａｓｔｐａｒｔｉａｌｌｙ，ｆｏｒａｎｕｍｂｅｒｏｆ

ｒｅａｓｏｎｓ，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ｉｎ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ｙｉｎｉｔｓｃａｓｅｌａｗ，ｄｅｆｅｃｔｓｉｎｊｕｄｉｃｉａｌ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ａｎｄｉｍｐｒｏｐｅｒ

ａｔｔｅｍｐｔｔｏｍａｋｅｒｕｌｅｓｏｎｌａｗ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ｆｏｒｔｈｅｐｏｌｉｃｅ．ＣｈｉｎａｓｈｏｕｌｄｄｒａｗｏｎＷａｒｒｅｎＣｏｕｒｔ’

ｓ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ｉｎｔｈｅ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ｊｕｄｇｅｓａｎｄ，ｗｈｉｌｅｐｕｒｓｕｉｎｇｊｕｓｔｉｃｅｉｎ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ｃａｓｅｓ，ｓｅｅｋｒｅｆｏｒｍ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ｔｏ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ｅｔｈｅ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ｒｉｇｈｔｓ

ａｎｄｐｕｂｌｉｃｓａｆｅｔｙ，ｓｏａｓｔｏｃｒｅａｔｅｂｅｔｔｅｒ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ｔｈｅｓａｆｅｇｕａｒｄ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ｌ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ｒｉｇｈｔｓｏｆ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ｄｅｆｅｎｄａｎｔｓ．

（责任编辑：王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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